
明溪县公共租赁住房换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明溪县公共租赁住房(下称“公租房”)实物

配租家庭住房换房相关工作，更好地满足承租家庭的实际生活需

求，实现精准保障，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11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

55 号)、《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6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

公共租赁住房租后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建〔2024〕18 号)、

《三明市三元区公共租赁住房换房管理办法》（明建规〔2025〕

5 号）《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明溪县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明政文〔2013〕128 号)等规定， 结合明

溪县实际和承租家庭需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明溪县城区范围内公租房换房申请、

审核、轮候、选房等相关事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租房换房”是指公租房承租人因家

庭人口变化、孩子就读、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等原因更换承租房源

的行为。

第四条明溪县住房保障中心负责公租房换房工作；公租房运

维单位按照工作职责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承租家庭(含承租人和共同承租人，下同)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且无本办法第十一条禁止情形的，可申请公租房换房：

(一)多子女家庭情形。承租家庭中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

女；

（二）子女就读不便情形。承租家庭租住地离子女就读学校

较远；

(三)家庭成员健康情形。承租家庭有成员二级以上残疾、患

重大疾病需长期治疗或年纪在 70 周岁及以上行动不便，现承租

房源无电梯且楼层位于中高楼层,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

第六条 换房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应选择现承租房源所在小区的公租房房源；本小区半年

内无适配房源的，可选择其他小区公租房房源。

(二)遵循“一套换一套”原则，承租家庭仅可选择一套公租

房房源，不得同时选择多套房源；在有腾退房源时，可优先保障

二级以上残疾、患重大疾病需长期治疗或行动不便的困难家庭。

(三)因多子女家庭情形申请换房的，目标房源为二居室及以

上房源，同时可按孩子就读学校就近安排房源。

(四)因家庭成员健康情形申请换房的，目标房源为低楼层腾

退房源为主。

（五）申请换房通过后，应按新租配房源的实际面积收取租

金及履约保证金，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七条 承租家庭申请公租房换房，向县住房保障中心提出

书面申请。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公共租赁住房换房申请表》(见附件);

(二)公租房租赁合同、申请人身份证明等材料；

(三)因多子女家庭情形申请换房的，需提供结婚证、户口簿

（或出生医学证明）；

（四）因孩子就读原因换房的，需提供所在学校出具的就读

证明等；

(五)因家庭成员健康情形申请换房的，需提供二级及以上残

疾人证或三甲医院诊断证明等相应证明材料。

（六）因年纪大（70 周岁及以上），身体行动不便的家庭，

需提供三甲医院诊断证明等相应证明材料。

以上规定材料除《公共租赁住房换房申请表》外，均提交复

印件并现场核对原件。

第八条 承租家庭补齐补正申请材料等事项所需时间不计入

审核时限。具体审核与公示流程如下：

(一)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形式要求的,县住房保障中心予以

受理，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初步受理意见，报局分管领导复

核，由局长提出最终审批意见。

(二)经审批符合换房条件的，县住房保障中心将承租家庭调

整房源事项向社会进行公示。经审批不符合换房条件的，县住房

保障中心退回换房申请，通过书面或短信等方式告知承租家庭审

核结果 。

(三)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



纳入换房轮候家庭库；公示异议成立的，退回换房申请。

第九条 县住房保障中心建立换房轮候家庭库，将换房申请

公示合格的承租家庭纳入轮候。换房轮候顺序根据承租家庭的换

房申请公示合格的时间先后确定；同日公示合格的，按照换房申

请受理的时间先后确定。

第十条 承租家庭完成换房后，应结清原承租房源的租金、

物业、水电等相关费用，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十一条 承租家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换房，已

受理或审核的，终止换房程序：

(一)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租房的；

(二)改变所承租公租房用途的；

(三)损坏或者擅自装修、加建、扩建、拆除所承租公租房及

附属设施设备，拒不恢复原状的；

(四)在公租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以上闲置公租房的；

(六)不再符合公租房承租条件或租赁合同期满未经审核延

续的；

(七)欠缴公租房租金、物业、公摊费等费用的；

(八)近五年内在公租房换房申请中发生过提供虚假材料行

为的 ；

(九)近五年内发生过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行为的；

(十)其他严重违反和破坏公租房管理秩序的。



第十二条 承租家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取消公 租房换房：

(一)放弃公租房换房选房累计 2 次的；

(二)收到换房签约通知后，未按规定时间结清原承租房源各

项费用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的；

(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后，未按规定时间腾退原承租房源的。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

本办法施行后，上级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附件：公共租赁住房换房申请表



附件：

公共租赁住房换房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租家庭)信息

承租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共同

承租

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承租人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承租人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承租人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承租人关系

当前承租房源情况

地址

面积 平方米 户型 室 厅

申请事项

申请理由：

申请人声明：

本人保证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有虚假，自愿取消换房申请，五年内不再申请换房并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承租人)签字：

年 月 日


